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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句子观念与中国古代逻辑的有无

晋荣东

摘  要：王路把“必然地得出”视作逻辑的内在机制或逻辑的观念，认为对句

法和语义的区别与对应的认识是亚里士多德建立逻辑学科的关键，但他没有进一

步追问亚里士多德何以能够提出这种方法来研究三段论的形式以达到对“必然地

得出”的刻画与说明。明确的句子观念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提出上述研究方

法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古代没有研究过句子的特点、构成与类型，没有形成明确

的句子观念，因此不可能走上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别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的道路。

就此而言，根据王路对逻辑观念的理解，中国古代无逻辑。在中国古代何以没有逻

辑的问题上，相较于王路所说的古代汉语没有“是”作为系词，中国古代没有形成

明确的句子观念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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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上，王路的态度并不十分清晰。1992年的《“是”

的逻辑研究》一文认为：“古汉语中没有‘是’作系动词，因此逻辑学家没能对‘是’

进行逻辑分析，也就没能形成相应的逻辑理论。”① 在 2007年的《中国逻辑史的研

究为什么需要“比较”》 《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因素》

两篇论文中，他一方面提出“如果从‘必然地得出’或‘有效的推理’这一观念出发

来理解逻辑和研究中国逻辑史，与过去的研究相比，至少可以有一些优点”②，另一

方面却回避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做出明确回答，认为“这样的研究结果可能

 作者简介：晋荣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王路：《“是”的逻辑研究》，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 3期。

②  王路、张立娜：《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因素》，载《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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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出中国有逻辑的结论，也可能会得出中国没有逻辑的结论”①。

那么，根据王路所主张的逻辑的观念，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呢？本文将立

足他在《逻辑的起源》 （2019）一书中对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科的考察来回答这一

问题。首先，我将说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从句法和语义

的区别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以达到对“必然地得出”的刻画与说明，然后追问三

段论理论的发生机理，揭示明确的句子观念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提出上述研究

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我将论证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

没有走上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别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的道路，因此中国古代无逻

辑。最后，我还将对王路 1992年把中国古代无逻辑归因于古代汉语没有“是”作为

系词的观点作必要的辨析与修  正。

一、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及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逻辑的创始人，三段论理论是其最成熟的，也是

最重要的逻辑贡献。按王路之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syllogism，既可在一般意义上

译作“推理”，也可在狭义的意义上译作“三段论”。② 据《论题篇》的定 义：

推理是一个论证，在其中，一些东西被规定下来，某种不同于它们的东西

从它们中必然地产生。（100a25—27）③

《前分析篇》则把“三段论”定义 为：

三段论是一段话，一些东西在其中被陈述出来，某种不同于已陈述之物的

东西从它们是如此这般中必然地得出。（24b18—20）

这两个定义在表述上虽略有差异，但关于推理的看法完全相同：首先，推理分为两

个部分，一是规定下来的（前提），二是与前提不同并从前提中推出来的（结论）；其

次，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推理联系是必然的，结论从前提中“必然地得出”。

①  王路、张立娜：《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为什么需要“比较”》，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 5期。此文系提交给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曾以“中西逻辑异同的比较”为题收入书中，参见
杨自俭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7》，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7—26页，署名“王路”。

②  相关讨论，详见王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65—69页；
《逻辑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年版，第 338页。

③  参见 Aristotle，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I， W. D. Ross（e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下引此
书不再一一注明。译文参考了王路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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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地得出”刻画的是一种基本的推理结构，揭示了推理所具有的一种性

质，王路将其称作“逻辑的内在机制”或者“逻辑的观念”①。在他看来，理解逻辑

学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逻辑观念，二是逻辑理论。逻辑观念是逻辑理论得以形成

的基础，逻辑理论是对逻辑观念的展示和支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的观念

是“必然地得出”，相应的逻辑理论主要是三段论理论；在现代逻辑那里，逻辑的观

念是“推理的有效性”，相应的逻辑理论主要是以一阶逻辑为基础的一系列逻辑系

统群。而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到现代逻辑，贯穿其中的逻辑观念是一脉相 
承 的。

那么，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三段论时究竟使用的是何种方法来刻画和说明“必然

地得出”的呢？在阐述三段论理论的《前分析篇》开篇，他指 出：

我们必须首先说明我们探究的主题以及它所属的领域：探究的主题是证明

（demonstration），从事证明的领域是证明性科学。然后我们必须定义前提、词

项和三段论，以及完善的和不完善的三段论的本质；接下来要定义一个词项整

个包含或不包含在另一个词项之中，以及我们说一个词项谓述另一个词项的全

部情形或不谓述该词项的任何情形是什么意思。（24a10—15）

这里，亚里士多德先把三段论与证明、证明性科学关联起来，随后定义了研究三段

论所需的一系列基本术语。在王路看来，这些术语可以区分为句法和语义两大序

列。其中，“前提”“词项”“肯定”“否定”“全称”“特称”“不定”“谓词”“谓词所谓述的

东西”“是”“不是”等是关于句法的术语。“所谓句法，指的是语言表达的合乎规范的

方式。人的认识都是通过句子表达的，因而句法可以指句子表达的方式。”② 与句法

相对的则是语义，即句子的意义。从总体上看，亚里士多德是将构成三段论的各个

句子的具体内容抽象到真、假的层面，以真、假作为句子的语义。上文所引两个定

义虽未见“真”“假”这些术语，但在定义“三段论”“完善的三段论”“不完善的三段

论”时，亚里士多德已明确使用了“必然地得出”“必然推论”等表述。三段论关乎

证明，而在证明中，“推理由其出发的前提是真的和初始的，或者是那些我们关于它

们的知识最初来源于初始的和真的前提”（100a27—29），因此“必然地得出”等语词

所表述的就是从真前提一定得出真结论。这就是说，“真”“假”之为语义层面的术

语其实已经暗含在这些定义之中。要言之，“正是这种关于句法的认识，关于句法

①  参见王路：《论“必然地得出”》，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 10期；王路：《再论“必然地得出”——回答王
雨田等人的批评》，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 10期。

②  王路：《逻辑的起源》，第 33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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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义区别和对应的认识，最终使亚里士多德建立起逻辑这门学科”①。

进一步看，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基于句法和语义的区分与对应来研究三段论的

呢？我们来看他对三段论第一格及其第一式的表 述：

当三个词项相互联系，最后一个词项整个包含在中间的词项之中，中间的

词项或者整个包含在第一个词项之中，或者整个与第一个词项相排斥，那么两

个端词必然地借助一个完善的三段论而联系起来。我把那个本身包含在另一

个词项之中并且将另一个词项包含在自己之中的词项称作中词，在位置上它也

是居中的。所谓端词，我指的是这两个词项，即自身包含于另一个词项的词项

和自身包含另一个词项的词项。如果 A谓述全部 B并且 B谓述全部 C，那么 A
必然地谓述全部 C。（25b32—39）

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是在用自然语言对三段论作形式的刻画：前半部分借助“词

项”“中词”“端词”等术语来定义第一格，是形式方面的句法说明；后半部分通过

“谓述”这一句法术语来描述第一式，也是形式方面的规定。又由于上述定义和描

述均使用了“必然地”一词，而这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保证从真前提一定得出真结论

的表达，因此也可以说其中包含着对三段论句法的语义说明。

在研究三段论时，亚里士多德用字母作为变项对包含具体内容的词项进行抽

象，更简明直观地显示了三段论的推理形式，提高了从句法与语义的区别与对应来

研究三段论的效率和精确性。在给出三段论的定义后，他详细刻画和规定三段论的

三个格，利用换位法、归谬法、显示法等证明了三段论的 14个有效式，排除了那些

从符合三段论格的两个前提不能必然得出结论的 34个无效式，在事实上把这些有

效式构造成了一个关于三段论的完全的形式系统。② 根据这一系统，一个三段论

是否符合有效式，是可以一步一步判定的；一个有效式是不是完善的，也是可以一

步一步检验的；而一个三段论只要符合有效式，就能从真前提必然得出真结论。这

些虽然还不是纯粹的演算方法，但已经是一种类似演算的方法。这就是说，通过从

句法和语义的区分与对应来对三段论进行形式刻画，亚里士多德为达到“必然地得

出”提供了一种可以具体操作的、能行的方法；推理的必然性是由推理的形式而不

①  王路：《逻辑的起源》，第 350页。又，“从亚里士多德与推理相关的论述看，他的主要讨论……都是关于
句法的考虑或关于与句法相对应的语义方面的考虑。这样的考虑脱离了一个个具体的命题……这种考虑
方式集中在句法上，同时也会涉及与句法相应的语义”（参见该书第 372页）。

②  本文所说的“三段论理论”均指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至于这一理论及其后续发展，更详细的研究
可以参见王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第 65—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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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其内容决定的。①

二、明确的句子观念与三段论理论的发生机理

在阐明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后，问题的进一步追问

自然就涉及这种方法如何可能，即亚里士多德如何能够提出这样一种研究推理的

方 法。

目前，关于三段论理论的发生机理，学术界已经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金观

涛、刘青峰正确地指出，“今天思想史研究者尽管可以从很多古代文献中找到形式

逻辑的萌芽，但是作为形式逻辑最重要成果的三段论却仅仅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贡

献，它基本上是由亚里士多德一个人发现并由他的后继者完善的。”受到卢卡西维

茨的影响，他们希望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这样构造三段

论，从而探讨发现逻辑的机制”。在他们看来，严格区分陈述所表述的同一性和类

属性、意识到“整体信息加工”原则，是亚里士多德发现三段论的两个必要条件。

由于金、刘二人并未直接讨论亚里士多德为何能够提出三段论理论，因此其研究无

助于回答亚里士多德如何能够提出句法和语义的区分与对应来对三段论进行形式

刻画这一研究方法。② 
尚志英认为，从逻辑发生学的角度看，至少有五大因素导致了三段论逻辑的创

立，即古希腊的几何学精神、逻辑变项和常项的使用、直言命题的主谓结构、同一

性和类属性的区别以及前提换位。“以上五个条件同时聚集在亚里士多德身上这不

能不是一个历史奇迹。这些条件加之于亚里士多德渊博的学识、超人的禀赋和天才

的创造，三段论理论的诞生便是自然而然的了。”③

崔清田初步分析了对于亚里士多德创立三段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因素。

例如，三段论是古希腊文化求取科学知识和建立科学证明方法影响的结果；三段论

理论所体现的公理化倾向是古希腊数学，尤其是几何学发展的结果；古希腊语言的

实际以及变项的引入，使亚里士多德获得了直言命题的主谓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发

①  按王路之见，亚里士多德的四谓词理论，虽然也与“必然地得出”有关，由于含有涉及内容方面的东西，
还没有达到完全从形式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即没有像三段论理论那样为达到“必然地得出”提供一种
能行的方法。在逻辑的观念上与三段论理论一脉相承的现代逻辑，则通过构造形式语言、建立逻辑演算，
达到了从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对“必然地得出”的精确刻画与说明。参见王路：《论“必然地
得出”》，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 10期。

②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发现三段论？——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比
较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 1期。

③  参见尚志英：《中西逻辑在命题和推理理论方面的学术差异——兼论三段论理论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
因》，载上海逻辑学会编：《现代逻辑与逻辑比较研究》，北京：开明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6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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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了命题学说和三段论理论。①

相较于金观涛、刘青峰，尚志英、崔清田等人的工作无疑把对三段论理论的发

生机理的揭示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这些学者所提及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

论理论的因素或条件中，古希腊爱智慧、重求知的倾向，古希腊几何学的发展，古

希腊语言的特点等等，的确与三段论理论的创立具有相关性。不过，在我看来，这

些学者的分析探讨均流于对普遍因素的宏观考察而忽视了如下一些具体问题：同样

生活在古希腊爱智慧、重求知的氛围之中，见证着古希腊几何学的发展，使用着古

希腊语的哲学家根本不止亚里士多德一个人，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像他那样去研究三

段论？古希腊的文化、科学和语言等普遍因素究竟是通过一种什么机制影响到亚

里士多德，以至于他能够以一己之力创立三段论理论？我赞成王路的观点，即“对

句法和语义的认识，包括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应的认识，乃是最终建立逻辑的关

键”②。不过，王路本人并没有进一步追问亚里士多德何以能够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别

与对应来研究三段 论。

对句法和语义的研究，是语言研究的一部分。逻辑与语言具有内在关联，推理

形式总是需要一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逻辑学家也总是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来刻画

推理形式。因此，要阐明三段论理论的发生机理就不能不考虑语言研究对逻辑研究

的影响。例如，威廉·汤姆逊（Vilhelm Thomsen）就指出：“亚里士多德也曾研究过

语言哲学。他的功绩是把对于言语范畴的认识稍微推进了一步，不过这主要还只是

在于它同逻辑有关的程度上。”③ 姚小平也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语法分析，也许不

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因为他是在构筑世界知识体系、阐述逻辑原理的

时候顺带做了这件事。”④ 虽然这些语言学家着眼于语言学本身的理论进展，认为亚

里士多德的语法分析还非常初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们都正确地指出了

其语言研究与逻辑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受此启发，我认为，除了其他学者所揭示

的三段论理论得以提出的诸种因素，明确的句子观念也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从

句法和语义的区分与对应来研究三段论的一个必要前提。所谓明确的句子观念，指

的是明确把句子作为反思与研究的对象，对句子（相对于单独的名词、动词等）的

主要特点、构成要素和种类划分等形成了明确的认 识。

①  参见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兼论逻辑与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28—131页。

②  王路：《逻辑的起源》，第 372页。

③  参见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
13—14页。

④  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从苏格拉底到乔姆斯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版，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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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年代早于《前分析篇》的《解释篇》① 前四节，亚里士多德就对名词、动

词和句子等语言单位进行了初步但明确的考察。“首先，我们必须定义‘名词’和

‘动词’这两个词，接着是‘否定’和‘肯定’，然后是‘命题’和‘句子’。”（16a1—3）
在他看来，名词是“因约定而有意义的声音”（16a19）；动词不仅有意义，还总是“一

个关于某物说出其他某物的标记，即某物谓述其他某物或者出现于其他某物之中的

标记”（16b10—11）。他重点考察了“是”和“不是”及其分词形式，认为其主要功能

是表示一种联系。单独的名词或动词虽有意义，但如果不增加任何东西，就没有真

假，因为“真假意味着组合和分离”（16a10—11）②。

至于句子，它是“言语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它的某些成分作为言辞，而不是

作为任何肯定判断的表达，具有独立的意义”（16b26—27）。所谓“某些成分”，指的

就是名词和动词这两大构句成分。虽然相对于单独的语词，句子有真假，但是并非

所有的句子都有真 假：

每个句子都因约定而有意义……但是，并非每个句子都是命题；只有

那些自身或真或假的句子才是命题。于是一个祈祷是一个句子，但它既不

真也不假。因此让我们不再考虑所有其他类型的句子而只关注命题，因为

它与我们目前的探究有关，而对其他句子的研究则属于修辞学或诗学的 
研究。（17a1—7）

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已经明确把句子作为反思与研究的对象，明确认识到句

子是言语的一种有意义的部分，是包含动词的语词结合；单独的语词虽有意义，但

无真假，只有句子才有真假；就句子而言，既存在无真假的句子（如祈祷），也存在

有真假的句子（如命题）。这就是说，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句子观 念。

诚如王路所指出的，“在亚里士多德讨论逻辑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为

其三段论理论的准备过程中，他明确谈论了名词和动词、句子和命题、肯定和否定、

谓述，特别是明确谈到了‘是’与‘不是’、‘真’和‘假’。这些术语和概念也是后

来三段论理论中的基本术语和概念：或者是明确的，或者是隐含的。因此可以说，

这些术语和概念对亚里士多德逻辑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是影响巨大的。”③ 值得注

①  参见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张家龙、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第
31—32页。

②  王路认为，组合和分离似乎有两种理解。除了把组合理解为增加“是”，把分离理解为增加“不是”，也可
以把组合理解为加上“是”或“不是”，把分离理解为不加它们。参见王路：《逻辑的起源》，第 34页。

③  王路：《逻辑的起源》，第 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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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句子的明确认识也展开为句法和语义两个维度。“句子”“命

题”“肯定”“否定”“是”“不是”“谓述”“名词”等，都是关于句法的东西，而用以说明

命题的“真”“假”则是在谈论语 义。

正是以对句子的特点、构成、种类的明确认识为基础，亚里士多德从句法和语

义的区分与对应讨论了“S是 P”这样的简单命题的构成、种类及其真假关系。例

如，命题有简单命题与复合命题之分；简单命题又有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之别；根

据主词的表述形式，简单命题可先区分出普遍命题与个别（单称）命题，然后再区

分出带有全称量词的普遍命题和不带全称量词的普遍命题（不定命题）。又如，简

单命题之间的关系有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之分：“当一个肯定命题和一个否定命题

的主词相同，且肯定命题是全称的，否定命题不是，那么这两个命题就是在我用

‘矛盾的’一词所指的意义上是对立的。”（17b16—19）“当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都是

全称时，它们就是作为反对命题而相互对立的。”（17b20—22）
在论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时，涅尔夫妇（William Kneale and Martha 

Kneale）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命题的说明为他的三段论学说铺平了道

路。”① 在我看来，关于一般命题的说明作为三段论理论的预备性知识之所以可能，

必须以对“什么是命题”的明确回答为前提；而对“什么是命题”的明确回答之所以

可能，又必须以明确的句子观念为前提。明确的句子观念一旦形成，意味着人们不

再对实际使用着的句子习焉不察，而是已经将其提升至理论反思的层面给予了自觉

研究。如果亚里士多德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句子，不知道句子与语词的区分，不知道

句子可以分为有真假的句子和无真假的句子，很难设想他还能够去讨论有真假的句

子（主要是“S是 P”这样的简单命题）的构成、种类及其真假关系，进而在此基础

上创立三段论理 论。

三、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是运用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分与对应来刻画推理形式

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这一理论不仅以一种能行的方法实现了对“必然地得出”的刻

画与说明，而且标志着逻辑学科的创立。王路本人认同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必然

地得出”，将其视作逻辑的内在机制或逻辑的观念，那么根据这样一种逻辑的观念，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逻辑（理论）呢？

寻找中国古代逻辑、论证中国古代有逻辑，是近代名辩研究从文本整理走向义

①  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第 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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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诠释的动因之一。① 1897年，孙诒让致信梁启 超：

《经》 《说》诸篇，闳义眇恉，所未窥者尚多。尝谓《墨经》，楬举精理，引而

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

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阙，不能尽得其条理……

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②

他认为其《墨子间诂》对《墨辩》诸篇的诠释尚有遗憾，猜测其中的“闳义眇恉”“微

言大例”似可援引西方逻辑（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和培根的归纳法）、印度因明来加

以阐明。

受到孙氏来信的启发与鼓励，经过数年的研究，梁启超于 1904年发表了《墨子

之论理学》一文。在他看 来：

《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

则惟《经说上》 《经说下》 《大取》 《小取》 《非命》诸篇为特详。今引而释之，与

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焉。③

所谓“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强调《墨子》全书都遵守了逻辑的规则；“专言

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是说《墨辩》诸篇对逻辑规则有专门的研究；“引而释之，与

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则是指一种关于墨辩义理的研究构想。

孙、梁倡导并实践的这种研究构想，可称为“墨辩逻辑化”④，即用表述逻辑“大

例”的西方逻辑来诠释墨辩中的“微言”，在墨辩语汇与逻辑术语之间建立对应关

系，以此证成墨辩之中包含有逻辑之理。⑤ 进而言之，章士钊、张纯一、詹剑峰、冯

友兰、孙中原、周云之等相当一批有影响的学者用三段论理论来诠释《墨子·大取》

中的“三物论说”，即“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甚至认为后期墨家已经提出

①  参见晋荣东：《中国近现代名辩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19—124页。

②  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载《籀庼述林》，雪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版，第 382页。

③  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载《饮冰室合集》第 8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年版，专集之三十七，第 56页。

④  参见晋荣东：《中国近现代名辩学研究》，第 66—67页。

⑤  参见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第 55页；《自序》 《墨经校释》，专集之三十八，第 2页。经过近现代一大
批名辩研究者的加盟与推动，孙、梁倡导并实践的这种“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凭借新知以商量旧
学”的研究构想，逐渐从墨辩研究扩展至对整个名辩的研究，相应地，“名辩逻辑化”——运用传统逻辑

（以及逻辑科学的其他分支）的术语、理论和方法来梳理名辩的主要论题，勘定其理论本质，评判其历史
地位——逐渐成为了近现代名辩研究的主导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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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当于三段论形式的“三物论式”①。基于前文对三段论理论发生机理的考察，要

证成中国古代走上了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分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以刻画和说明“必

然地得出”的道路，提出了像三段论理论那样的逻辑理论，就必须证明中国古代

已经把句子作为反思与研究的对象，形成了明确的句子观念。那么，事实果真如

此 吗？

在古代汉语中，“辞”“言”“句”等语词均可用来指称句子。首先来看“辞”。应

该说，后期墨家和荀子对“辞”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自 觉：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子·小取》）

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谕一意也。②（《荀子·正名》）

相较于名，辞是一种更大的语言单位，所谓“兼异实之名”就表明了这一点。主张

中国古代有逻辑的学者通常把“辞”解释为命题，相应地，辞和意之间的关系也就

是命题和判断之间的关系。③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两段引文能够说明后期墨家、荀

子已经对句子甚至命题进行了自觉研究。④

首先，把“辞”解释为句子或命题，预设了后期墨家、荀子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句

子观念或命题观念。命题是有真假的句子，命题观念以明确的句子观念为前提，先

秦时期是否存在明确的句子观念尚待确定，怎么就能简单地先行宣布存在着以后者

为前提的命题观念 呢？

其次，“辞”在中国古代既可特指诉讼的供词，也可泛指文词、言辞，而后者的

表现形式显然非常宽泛。根据不同的语境，葛瑞汉把“辞”译为 wording（措辞）、

verbal formulation（言语表达）、sentence（句子）或者 proposition（命题），就从一个侧

①  参见章士钊：《逻辑指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年版，第 92、276页；张纯一：《墨子
集解》，上海：世界书局 1936年版，第 396—397页；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 81—82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三松堂全集》第七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
社 2001年版，第 395页；孙中原：《印度逻辑与中国、希腊逻辑的比较研究》，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 4
期；周云之：《后期墨家已经提出了相当于三段论的推理形式——论“故”“理”“类”与“三物论式”》，载

《哲学研究》1989年第 4期。

②  “谕”，原作“论”，据王念孙校改。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 423页。

③  参见周云之：《先秦名辩逻辑指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28—131页；周云之：《名辩学
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03—305页。亦可参见周云之主编：《中国逻辑史》，太原：山
西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1—122、187页。

④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认为，葛瑞汉（A. C. Graham）把“辞”译成 proposition（命题）是一种误
导，这也是葛瑞汉本人后来感到后悔的一个翻译。参见 Christoph Harbsmeier， “Marginalia Sino-logica”， in 
Robert Allison （e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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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说明“辞”并非只能解释为句子或命题。①

再次，即便“辞”可以指称句子，难道就只能指陈述句，而不能指其他的句子

类型？与“辞”相应的“意”就只能指判断，而不能指其他的思想状态？《吕氏春

秋·离谓》对辞与意的关系有大量的辨析，就其所举的种种言语交际实例来看，

“辞”就不仅指陈述句，还可以指疑问句、祈使句等；相应地，“意”的外延也非判断

所能范围。②

最后，即便从“辞”的句子义可以过渡到命题义，从真假角度展开对句子的研

究也是一个不容跨越的必要条件，然而正如后文将要指出的，无论是在后期墨家还

是荀子那里，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我们都难以找到明确的相关论 述。

再看“言”。“言”在古代汉语中既可泛指言辞，如“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

非求旧，惟新”（《尚书·盘庚上》）；也可指一个句子，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还可指一个字，如“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恕乎！”（《论语·卫灵 公》）。

“句”也是一个可以用来指称句子的语词，如《庄子·骈拇》：“骈于辩者，累瓦

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③ 目前没有证据

表明“句”在先秦时期已得到明确界说。按郭绍虞之见，“古人论句以音节为主，我

们称之为音句；现代人论句以意义完备为主，我们称之为义句。”④ 这表明“句”在

中国古代具有不同的用法，指称不同的语言单位或层次。又据孙良明的研究，最早

在两汉时期的注释书中才有突破音句的停顿而表现出对义句的某种意识，即已能初

步揭示义句（语言使用单位之句）及其内部语词之间的语法结构关系，标志着句子

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树立。⑤ 但是，彼时并未出现对于“句”的明确定义，没有发

展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对于句子的特点、构成、种类的自觉研究。⑥

由于缺少数量足够和用法固定的标点符号来准确识别和刻画包括句子在内的

不同语言单位及其层次关系，在中国古代教学活动中逐渐发展出了一种从语法上正

①  参见 A. C. Graham，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reprint ed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07。

②  对相关实例的具体分析，可参看晋荣东：《〈吕氏春秋〉言“辩”的语言哲学审视》，载《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2期。

③  “棰辞”两字原缺，依王叔岷增补。见《庄子校诠》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版，第 310页。

④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 235页。

⑤  参见孙良明：《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第 42—44页。

⑥  申小龙区分了“句子”与“句”，前者指一个以动词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切割性和自组织性很强的单位，后
者指一个以语言声气为依托的节律单位。很明显，他说的“句子”也就是义句，“句”即音句。在他看来，

“中国古代语言学没有‘句子’（sentence）的概念，但有‘句’的概念”。参见申小龙：《中文的中文性研究》
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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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分析文本的艺术——句读之学。① 从句读之学的角度看，宋代开始出现对“句”

的明确界 说：

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咏，谓之读。（《古今

韵会举要》卷二十四）

“语绝”强调一个语言片断在语义和语气上的完整性，这表明中国人迟至宋代才明

确认识到句子是一个能表示相对完整意思的、具有一定表述功能的语言单位。

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一般分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三个部门。按王力之

见，“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不以语法为对象，而以文字

为对象。其所以不以语法为对象，因为汉语的语法是比较简单的。虚词可以作为词

汇的问题来解决，句法则古今的差别不大，古代汉语句法问题可以通过熟读领悟来

解决”②。历史地看，语法学（佛教称作“声明”）在中古时代曾一度随着佛教传入中

国，不过直到晚清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包括后期墨家、荀子等在内的古代学者

虽也提出过若干语法概念，进行过某种语法分析，甚至在句读之学中对“句”进行

了明确解说，但中国古代没有进一步去考察句子的特点、构成与类型，没有形成对

句子相对于语词的主要特点、句子的构成要素、句子的种类划分的明确认识，因此，

明确的句子观念在中国古代并不存 在。

四、中国古代没有提出像三段论理论那样的逻辑理论

明确的句子观念是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分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以刻画和说明

“必然地得出”的一个必要前提。既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没有走

上亚里士多德开辟的推理研究道路，自然就不存在像三段论理论那样的逻辑理论。

本节主要围绕先秦名辩文本及其近现代解释做进一步的论 证。

第一，先秦思想家没有研究过句子的组成要素或直言命题的内部结 构。

①  能否正确进行句读，关系到句子作为一个语言单位能否在文本中被标识出来，以及句中的停顿是否正确，
因此正确地句读是辨明文意、掌握句法、发现组读构句的规则的前提。参见季永兴：《古汉语句读》，北
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第 174—182页。

②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王力文集》第 1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第 260—261页。中国
古代语言学对文字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名与名实关系的重视，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或许正是有见于此，陈汉生（Chad Hansen）认为：“从技术上说，古代中国有语义理论（semantic theory），
但没有逻辑（logic）。”参见 C. Hansen， “Logic in China”， in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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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作为一种能够区分出真假的语言单位，句子是名词和

动词的结合。基于对句子的组成要素的分析，他对直言命题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区

分，由这一区分所揭示的主词、谓词、系词和量词，是讨论直言命题的种类、相互关

系以及三段论理论的基  础。

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后期墨家和荀子都未能从名的角度来考察辞的内部构成。

他们所说的“名”，更多地还是指各种名词；即便荀子断言辞是“兼异实之名”所构

成，也仍然不是从名词和动词的结合去理解句子。周云之在解释“辞”时，似已注

意到应强调句子是由更小规模的语言单位结合而成，但他把“兼异实之名”解释为

“用联结词将两个‘名’合为一个‘辞’”“联结两个实名”，实乃过渡诠释，而且与亚

里士多德关于句子是名词和动词的结合的思想，相去甚远。① 这就是说，尽管对名

和辞的关系已有相当的认识，由于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先秦思想家并未像亚

里士多德那样去研究句子的组成要素或直言命题的内部结 构。

第二，先秦思想家能区分具体句子的真假，甚至能对句子之真假作某种抽象讨

论，但没有提出关于真假的明确概 念。

亚里士多德对语言和思想间关系的讨论是从真假角度切入的，即通过考察语言

（尤其是句子）的真假情况来把握思想中的真假情况。文献表明，先秦时期的中国

人也能够对特定句子的真假作出区分。据《孟子·万章 上》：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

很明显，孟子对万章所引之“言”（句子）的真实性持明确否定的态度。同样是在

这篇文献中，有个叫咸丘蒙的人以“语云……”作为开始进行讲述，而后他对孟子

抱怨说：“不识此语诚然乎哉？”此所谓“然”（真的），也是在刻画句子（语）的一种 
属性。

不仅如此，先秦思想家甚至可以在更为普遍、抽象的层次上讨论语句的真假。

据《吕氏春秋·察 传》：

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

①  李娟指出，“兼异实之名”这一说明“对‘辞’的构成却没有给出形式上的限制，而‘辞’的一般用法与
‘言语’的意思相差无几，并不指一个封闭的结构。由于不是从一个封闭的结构整体来看待‘名’，‘名’
也就从来不是作为结构成分而存在。”参见李娟：《先秦与古希腊语言观念比较》，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
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第 2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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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这段文字的作者似已意识到句子（辞）存在真假之分，认为必须分清楚真句子与假

句子之间的界限，他甚至提出应当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与人之常情来检验一个句子

是否真实。

不过，能分辨具体语句的真假是一回事，形成了关于真假的明确概念又是另外

一回事。亚里士多德不仅研究了直言命题的结构、种类及其相互关系，而且在《形

而上学》中对作为语义层面术语的“真”“假”的内涵有明确的表 述：

把存在的东西说成不存在，或者把不存在的东西说成存在，就是假；把

存在的东西说成存在，或者把不存在的东西说成不存在，就是真。（1011b26—
28）①

相形之下，如同明确的句子观念在先秦时期并不存在一样，迄今也没有证据表明这

一时期的思想家已经提出了关于真假的明确概念。②

第三，先秦思想家在逻辑实践的层面上已对直言命题间的某些关系有所意识，

但并没有对这种关系予以自觉的研 究。

后期墨家指 出：

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墨子·经上》）

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墨

子·经说上》）

此所谓“辩”，指的是双方围绕针对同一对象（彼）所形成的两个相互否定的断定

（“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而展开的是非真假之争。③ 按照通行解释，后期墨

①  又如，“一个人认为那分离的东西是分离的，那组合的东西是组合的，他的认识就是真的；而一个人的思
想与对象状况相反，他的思想就是错误的”（1051b4—6）。参见 Aristotle，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VIII， 
W. D. Ross（e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08、284页。

②  关于古代中国是否形成了关于真（truth）的理论概念，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 Chad Hansen，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ruth’”，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LIV， No. 3， 1985， pp. 491—
520； Christoph Harbsmeier， “Marginalia Sino-logica”， in Robert Allison （e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pp. 125—166；等等。

③  参见晋荣东：《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222—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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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此已“深刻揭示了单称肯定和单称否定之间是属必有一真（当者）和必有一假

（不俱当）的矛盾关系”①。

又 如：

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墨子·经

说下》）

在论辩中，一方若从“此其然”为真，推断“是其然”为真，另一方则可援引“此其

不然”为真，来质疑“是其然”为真。同样是根据通行解释，这句引文“明确揭示了

全称肯定和特称否定之间或全称否定和特称肯定之间必有一假的逻辑关系。”②

不过，在我看来，上述材料至多表明后期墨家在论辩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了直

言命题间的矛盾关系，而绝不能说这些文字本身就是对矛盾关系的“明确揭示”（自

觉研究）。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关系、反对关系的研究之所以可能，至少需要两个前

提性条件：一是对直言命题的量词的不同和命题之肯定或否定的表述形式有清楚的

认识，二是对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自觉区分。就后者来说，亚里士多德在语法研究

和一般命题研究中，已经定义或提及了一系列用于三段论研究的相关句法和语义的

术语，亦即逻辑研究的元语言。他不仅在对象语言的层次上表述了体现直言命题

间矛盾关系、反对关系的具体实例——“每一个人是白的”和“并非每一个人是白

的”、“每一个人是公正的”和“没有人是公正的”等等，而且在元语言的层次上明确

使用了“矛盾的”“矛盾命题”“反对命题”等术语来指称这些关系（17b16—22）。
元语言的引入，意味着直言命题间的相互关系已不再停留在逻辑实践的层面，

而是进入了理论反思的层面，为亚里士多德所自觉研究。在中国先秦，由于不存在

对句子的组成要素或直言命题的内部结构的揭示，再加上在通行认为那些论述了直

言命题间相互关系的文字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因此我们

有理由认为在后期墨家那里，甚至在整个先秦时期，都不存在对直言命题间相互关

系的自觉研究。③

第四，由于缺少上述预备性知识，先秦思想家并没有给出三段论的定义、刻

①  周云之：《先秦名辩逻辑指要》，第 141页；周云之：《名辩学论》，第 314页。

②  周云之：《先秦名辩逻辑指要》，第 142页；周云之：《名辩学论》，第 316页。

③  宋文坚把逻辑研究中必须使用和要加以研究的词叫作“逻辑词”。他批评了将《墨经》中一些语词过度诠
释为逻辑词进而认为《墨经》是一部逻辑著作的做法，其实也是从后期墨家没有提出逻辑研究的元语言，
未能将推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一角度，来阐明《墨经》中并不包含逻辑研究。参见宋文坚：《中国逻
辑史研究和逻辑词》，载杜国平主编：《改革开放以来逻辑的历程——中国逻辑学会成立 30周年纪念文
集》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80—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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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三段论的格与式、制定三段论的规则、构造三段论的证明等，即没有研究过三 
段 论。

除了以三段论理论诠释后期墨家的“三物论说”，认为所谓的“三物论式”就是

相当于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形式，有的主张中国古代有逻辑的学者更从《墨子·小

取》对“效”的说明中解释出后期墨家已提出了“中效式”与“不中效式”两种推理

形式： 

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

也，此效也。

在周云之等人看来，所谓“效”式推理就是以法为根据的推理。凡符合所效之法

的（中效），就能推出其为“是”的结论（则是也）；凡不符合所效之法的（不中效），

就不能推出其为“是”，而只能推出其为“非”（则非也）。前者可称为“中效式”，

相当于三段论第一格的肯定式；后者可称为“不中效式”，相当于三段论第二格否 
定式。①

事实上，要判断后期墨家关于“效”的论说是否就是对三段论的研究，可以对

照亚里士多德关于三段论的格与式的定义来确定。从前文所引他对第一格及其第

一式的表述看，这显然是一种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别与对应的角度来刻画三段论的

形式，并不考虑构成三段论的各个命题的具体内容；这种刻画之所以可能，不仅

要求具备前文提及的那些预备性知识，更要有对三段论的自觉研究。先秦时期没

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没有研究过句子的组成要素或直言命题的内部结构，没

有提出明确的关于真假的理论概念，没有从真假角度对直言命题间的关系进行研

究，因此先秦时期不存在对于三段论的研究，没有提出像三段论理论那样的逻辑 
理 论。

至于《小取》所说的“效”，即模型、范例，可以引申为评判思想言论、对对象进

行归类的一般原则、标准；“所效”，用效加以验证的东西，即需要根据某条原则加

以评判的思想言论，或需要援引某种标准来进行归类的对象。相应地，所谓“中效，

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至多是从思维的具体内容角度对一般原则、标准所描述

的类与具体对象之间的类属关系的某种初步意识，即一对象的属性若与某原则、标

准的规定相一致，则可归于该原则、标准所描述的类之中（中效，则是也）；反之，

①  参见周云之：《先秦名辩逻辑指要》，第 177—179页；杨沛荪主编：《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兰州：甘肃人
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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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可归于该类之中（不中效，则非也）①，根本谈不上是对三段论的格与式的自觉

研 究。

五、余论

行文至此，我论证了由于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中国古代没有走上从句

法和语义的区别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以刻画和说明“必然地得出”的道路，也就

是说，基于“必然地得出”这一逻辑观念，中国古代没有逻辑，从而回答了王路在

2007年的两篇论文中回避作出明确回答的那个问题。至于他在 1992年将中国古代

无逻辑归因于古代汉语没有“是”作为系词，下文略作辨析与修 正。

事实上，“古汉语中没有‘是’作系词”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按王力的研究，先

秦时代确实没有真正的系词，“汉语真正系词的产生，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即西

汉末年或东汉初叶”。而且“系词在判断句中起经常作用，系词句在口语里完全代

替了上古的判断句，仍是中古时期的事”②。另一方面，古代汉语是相对于现代汉语

而言，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以此为前提，所谓“古汉语中没有

‘是’作系词”一说显然过于宽泛而缺乏限制，更为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先秦时期的

古汉语中没有‘是’作系 词”。

先秦时期的古汉语中没有“是”作系词，不具有像古希腊语中“S是 P”那样的

主谓结构，的确有可能妨碍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把三段论从逻辑实践（运用推理）的

层面提升到理论反思（研究推理）的层面。但是，既然“是”在中古汉语中已经作为

系词而出现，为什么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没有去对“是”进行逻辑

分析，进而去刻画包括三段论在内的直言推理的形式，提出包括三段论理论在内的

逻辑理论呢？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古代汉语是否以“是”为系词，不在于古代

汉语是否具有“S是 P”这样的主谓结构。③ 在论证中国古代没有走上从句法和语

义的区别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以刻画和说明“必然地得出”的道路，因而中国古

代无逻辑时，相较于王路 1992年所进行的原因分析，我所主张的中国古代没有形

成明确的句子观念这一论据可能更为根 本。

①  吴毓江对“效”有类似的解释：“今论理学之演绎法，与此相当。演绎法者，据一普遍原理，以判断同类中
之特殊事物亦必合于此原理，与此立一法而仿效之者尽类正同。”参见吴毓江：《墨子校注》下册，孙启治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版，第 647—648页。

②  参见王力：《汉语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61—463页。

③  根据何莫邪的研究，256种形式的三段论其实可以很自然地翻译为古代汉语。参见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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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必要对以下几点也略作说 明：

首先，本文聚焦的问题是“根据王路所主张的逻辑观念，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

逻辑？”至于“必然地得出”这一观念本身的合理性及其引发的争论，已为逻辑学界

所熟知，在此不再赘述；因逻辑观念的不同而导致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这一问题的

不同回答及其争论，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 内。

其次，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明确的句子观念，并不意味着古人在语言实践中无

法区分句子和别的语言单位。一旦古人能够用句子去填充诸如“故曰……”“吾闻

之……”这样的句法结构或者正确理解包含这些结构的文本，这就意味着他们拥有

一种隐含的句子观念。当然，这种隐含的句子观念在中国古代并未发展成为明确的

句子观念，也未能帮助古人发展出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别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的方

法。不过，这种隐含的句子观念与中国古代逻辑实践之间是否有联系，如果有，又

是怎样一种联系，则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 题。

最后，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从句法和语义的区别与对应来研究推理形式的方

法，并不意味着当代学者不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古代的逻辑实践进行理论重

构。但是，绝不能把当代学者用以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实践的方法以及所取得的理论

成果视作本已就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方法与理论，不能把对中国古代逻辑实践的当代

重构混同于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①

（责任编辑：牛婷婷）

①  例如，葛瑞汉、陈汉生就明确批评过齐密莱乌斯基（Januz Chmielewski）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认为后者
从可以用类代数（the algebra of classes）来判定公孙龙的论证出发，错误地得出了公孙龙已研究过逻辑类

（logical classes）这一结论。参见 A. C. Graham， “Two Dialogues in the Kung-sun Lung-tzu”， in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11， pp. 142—143； Chad Hansen，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p. 21；亦可参见陈汉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周云之、张清宇、崔清田等译，
李先焜校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4页。



·196·

Philosophical Analysis  Vol.13，No.5，2022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  The Explicit Notion of Sentence and the Issue about Whether There is Logic in  
Ancient China JIN Rongdong

Abstract: Professor Lu Wang takes “following necessarily” a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logic or the notion 
of logic, and argues tha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yntax and semantics is a key factor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logic, but he fails to inquire into how Aristotle can develop such a method 
by which the notion of “following necessarily” can be explicated in terms of the form of reasoning. In fact, the 
explicit notion of sentence constitutes a prerequisite for Aristotle’s developing the method of studying the form 
of reasoning from the angle of the difference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yntax and semantic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components and types of sentence in ancient China, which means 
the ancient Chinese are unable to develop the explicit notion of sentence, and accordingly, the same method as 
that by which Aristotle puts forward his theory of syllogism. In this regard, according to professor Lu Wang’s 
elucidation of the notion of logic or “following necessarily” , there is no logic in ancient China. Compared to the 
fact emphasized by Lu Wang that the word Shi does not function as the copula in ancient Chinese, the lack of the 
explicit notion of sentence may better explain why there is no logic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Aristotle; theory of syllogism; explicit notion of sentence; logic in ancient China; Lu Wang

●  On Following Necessarily YU Junwei
Abstract: The emphasis on following necessaril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modernization of logic in China 

in the 1980s and 90s. It’s urgent to clarify the concept following necessarily with logical pluralism flourishing 
and Quine’s challenging logic as the foundation. Logical pluralism doesn’t undermine the classical logic. Quine 
doesn’t succeed in challenging. It follows from the ideas of the founders of logic that logic is irreducible to other 
doctrines. The pattern of object-concept guarantees the following necessarily which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the 
pattern. The pattern establishes the status of foundation of classical logic and logical monism.

Key words: following necessarily; the foundation of logic; the pattern of object-concept

●  “Being and Truth”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MEI Xiang
Abstract: “Being and Truth” is the soul and core issue of Professor Lu Wang’s academic thought. Professor 

Lu Wang insists that “one being to the end” , that “being” should be translated as “to be” rather than “exist” , and 
that it should always be understood in the sense of the copula. “Be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ruth” , and “truth” is 
closely related to “meaning” . By constructing sentence schema, Professor Lu Wang gives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the translation of truth, Professor Lu Wang does not insist on “one truth to 
the end” . Nevertheless, “one truth to the end” can be more conducive to people 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and “truth” , and should be adhered to.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bout “being” and 
“truth” , Professor Lu Wang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ogic. However, in addition to logic, people also need to 
receive training in metaphysics. Mastering logic and metaphysics will help people better establish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being” and “truth” , so as to be more beneficial to people’s research on western philosophy.

Key words: being; truth; knowledge structure

●  The Idea and Theory of Logic WANG Lu
Abstract: Logic has two sides: one is its idea and the other its theory. A logical theory can’t come into being 

without the idea of logic, while the idea of logic can’t show itself without a logical theory. One the one hand, the idea 
and theory of logic are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and on the other, a logical theory can be used in a 
broad way, not only in the research of logic itself, but also in the research of non-logical fields, especially in that of 


